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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理论的成熟及运用， 互联网与交
通的深度融合，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简称“网
约车”）的发展提供了生根的土壤。这一新兴服
务业态自发于民间，成型于规章，于 2016 年 7
月正式列为出租汽车行业的子业态之一。

随着网约车经营服务的正规化，快速、便捷
的网约车模式逐渐成为无车一族日常出行的主
要选择， 同时也创造了就业机会与获取收入的
渠道。但因其属于出租汽车行业，发生交通事故
产生保险理赔纠纷时具有区别于家庭自用车辆
的特殊性，那么网约车车主、网约车平台及保险
公司应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

� 案例一：私家车擅变网约车，保险公
司可否拒赔？

2019 年初， 小陈驾驶由保险公司 A 承保
的车辆与关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
两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关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 A 应被保险人索赔
予以赔付，继而取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但后向
关某及涉案车辆承保公司 B 追偿未果，遂起诉
到法院。

被告保险公司 B 辩称，关某为涉案车辆投
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 投保时约定车辆的使
用性质为“非营运”，但事发时涉案车辆在从事
网约车业务，根据案涉《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即“在保险期间内，被保
险家庭自用车辆、 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
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应
当及时书面通知保险人。否则，因被保险机动车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
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

范围内赔偿，不予承担赔偿商业三者险的责任。
法官提醒
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是否可以承保车辆被擅自变更

使用性质为由免除赔偿责任。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及案涉
保险条款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从事运营活动，改变
了车辆用途，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应当依法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被保险
人未通知的，因运营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未依法通知
为由抗辩不承担赔付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因此，本案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有权在商业险范围内拒赔。 综上，法院判决关某赔付保险
公司 A 损失 1.5 万余元。

案例二：驾驶员不具备网约车驾驶资质，保险公司可否拒赔？

随着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合法化，上海诸多市民开始“赚起了外快”。 小杰作
为其中一份子，在上海《网约车经营若干规定》出台后，迅速通过审核并将车辆
使用性质变更为预约出租客车，同时为该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不计免赔，
保单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营业出租租赁。 2019年初，小杰将上述车辆出租给某
汽车租赁公司，后者将租赁车辆用于网约车服务。 同年 7月，该租赁公司员工江
某驾驶被保险车辆于本市发生追尾事故造成 3 车损失，经交警部门认定，江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

随后，车主小杰向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发时驾驶员江某未持
有出租客运从业资格证，根据案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约
定的保险人免责情形，即“驾驶人驾驶出租机动车或营业性机动车无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书或其他必备证书”为由拒绝赔偿，车主小杰随后诉至
法院。

法官提醒
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是否可以驾驶员不具备网约车驾驶资质为由免除

赔偿责任。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针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负有提示及明

确说明义务。 保险公司抗辩理由，即驾驶员不具备网约车驾驶资质问题，上海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颁布的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予以细化规定，即应为本市户籍、
应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该规定效力上是属于政府规章，故保险公
司将其作为免责事由时，应当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保险公司提供的《免责事项说明书》中，对《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明确记
载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
定，而《网约车经营若干规定》显然不属上述范畴，故依据被告书面保险说明的法
律指向，并不能援引《网约车经营若干规定》对驾驶人资格限制予以免责。原告认
可驾驶员江某驾驶涉案车辆行为，而江某具备《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要求的驾驶
证。因此，驾驶人并不符合被告抗辩所援引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付。

特别提示

驾驶人员在上海从事网约车载客业务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确属违规行为，需承担相应行政处罚后果。 因本案审查范围仅为财产保险合
同关系， 保险公司最终赔付是基于其未就援引的免责条款履行正确完善的提示
说明义务， 这也有利于促使保险公司进一步优化投保流程， 以降低后续法律风
险。 （虹口法院 侯 艳）

老左 讲故事

老左讲故事，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真实的工作案例，以讲故事的形式向普通百姓介绍市场监管部门
的工作职责，宣传日常消费维权知识，同时也是提醒经营企业与个人，在经营中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
业诚信，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一档专栏。

不合理的电费
大勇和小娟是外来务工人员，今

年都在 40岁上下。 大勇在一家商场
大楼当保安， 而小娟则在一家家政
服务公司做保洁， 由于工资收入一
般，他们平时省吃俭用，为的是多节
省点钱寄回老家， 贴补老家父母和
一对儿女。

大勇和小娟来自安徽合肥农村，
因为听外出的老乡说打工收入不错，
所以 3年前大勇一个人来到上海，先
是在本市一家小菜场租了一间摊位
当起了个体户卖菜，一年后妻子小娟
也跟过来了。夫妻俩起早贪黑忙于做
生意，虽然收入不高，但不管怎么说
比在家务农强多了。

但是好景不长，大勇所在的菜场
2 年前遇到了动拆迁，里面所有的摊
位经营户都被清退解散，所以夫妇俩
只好另找出路了。夫妻俩一下子没了
收入来源，既要承受房租，支付日常
生活开销， 还要往老家寄生活费，工
作又不好找，那段时间大勇和小娟承
受的压力特别大。

好在没过多久，在一位好心人的
帮助下，先是大勇找到了现在的这家
大型商场大楼当保安，负责大楼的安
全保卫和值班执勤，随后小娟则被家
政服务公司录取，做起了家政保洁工
作。 两人本身就是勤快之人，做事认
真、手脚麻利，所以都被公司领导高
度认可，因此两人在上海的生活总算
是稳定下来了。

原先夫妻俩是在一个老旧小区

与他人合租一套房，居住面积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厨房、卫生间还要
合用。 让夫妻俩无法忍受的是一套
房中住了多户人家，且多数是早出
晚归的住户， 再加上隔音条件差，
相互间噪音干扰特别大，几次想搬
出去，都因外面的房租费用太贵而
放弃。

后来大勇在朋友的介绍下，被集
体公寓所吸引。 这家集体公寓位于
闹市区，听朋友讲这里原先是一家商
务中心，后来被改造成几十套 20 至
50 平方米的公寓房，虽然房间小，但
里面卧房、客厅、厨房、卫生间样样
齐全，看上去卫生、整洁，且房租也不
贵。

大勇回家与小娟商量， 两人感
觉都不错， 没过多久就与公寓的经
营管理方 A 公司签定合同， 并搬家
入住。 一段时间住下来，夫妻俩对房
子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环境干
净、整洁，一家一户之间没有干扰，
唯独不太如意的地方就是这里的电
费贵了点。

原来， 大勇夫妇在与 A 公司签
定租房合同时， 除了确定租房费以
外，还签了一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里面提到，A 公司为每位住户安装了
一个独立的电表， 电费按照每月收
取， 但感觉比国家规定的电费贵多
了。 大勇夫妇虽然有一点不解，但经
营管理方解释说多收取的部分是用
于公寓房公共部位用电和电损耗，所

以大勇当时也没有在意。
忽然有一天，市场监管部门的执

法人员接到举报，来到这家集体公寓
楼调查转供电的情况， 找到大勇夫
妇。 大勇拿出当时与 A 公司签定的
用电补充协议， 根据补充协议，A 公
司固定每月向其收取 1.5元 /度的电
费，而国网电费账单上分为峰、平、谷
三档，峰 0.888 元 / 度，平 0.538 元 /
度，谷 0.266 元 / 度，显然 A 公司收
取的电费高得离谱了。

没过多久，A 公司涉嫌不执行政
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有关规定而被
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而大勇与 A
公司签定的用电补偿协议成为案件
调查的重要证据， 最后 A 公司因此
事被没收违法所得外加罚款共计 5
万多元。

而大勇夫妇也收到了 A 公司退
回的多收取的电费共计 780 多元，大
勇拿到这笔退款后感慨道：“这笔退
款是多收我们的不合理的电费。 ”

老左提醒

根据沪价管 ﹝2018﹞29 号关于
“转供电主体自身承担电费加上向终
端用户收取的电费，不得超过向电网
企业缴纳的电费”的精神，经营管理
方不得随意定价收取租户的电费，消
费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向有关部门
反映，维护自身权益。

（江湾市场监管所）

四院成功实施胸外科 “双袖式”手术
文 李炜青 任蓓雯

近日，一位浙江嘉善沈老伯在同济
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胸外科
接受了右肺上中叶支气管、动脉双袖式
切除术。 手术过程及术后恢复非常顺
利。 特别是“一站式”的联合门诊诊断
治疗体系为他带来了良好就医体验。

76 岁的沈老伯平时身体没什么问
题，有点感冒咳嗽的，一般就自己去药
店买些药回来服用。 这次感冒也是如
此，直到胸闷、气促，咳出血来，才赶紧
到了四院。 被许多病患誉为“火眼金睛
赛 PET”和“神眼”的肖湘生主任携四
院影像科、胸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们一起开展联合门诊，为沈老伯
进行多学科诊断并提出最优治疗方案。
“我们认为患者是右肺中叶中央型癌，
而且已经累及到右肺上叶及中叶动脉”
胸外科主任赵学维说：“手术是患者首
先要考虑的治疗方法，但由于患者有多
年的冠心病史，又是个‘老烟民’每天
至少一包，还日日饮酒，肺功能较差，不
能耐受全肺切除手术，这就对我们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经过多次会诊讨论，赵学维主任考
虑为他采用双袖式切除。 如果肿瘤不仅
侵犯了支气管的开口，还侵犯了旁边并
行的肺动脉，那么对肺动脉也要采用类
似支气管切除的技术，切除受肿瘤侵犯
血管段，然后再重新缝合连接，重建血
管。 这就是所谓胸外科顶级难度的“双
袖式”手术了。 肺动脉主干是全身最大

的血管之一，时刻都有全身一半的血流
经过，手术稍有差池，就会造成大出血
甚至不可控的后果。 手术风险可想而
知。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沈老伯的手
术如期进行。 在麻醉科等众多科室的通
力配合下，胸外科赵学维主任等联手实
施了右中肺癌双袖式根治术。 “强调手
术应该使患者最大程度的受益”， 是四
院胸外科一直秉承的理念。 相比较全肺
切除，袖式切除对患者而言，避免了肺
功能的严重损害，达到了手术前预期的
效果。

四院领导高度重视医院胸外科学
科发展，引进原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
医院胸外科赵学维主任为首席专家的
人才团队成立胸外科。 胸外科主任赵学
维，主任医师，教授，担任博士研究生导
师 10 年，有 36 年临床工作经验，主刀
手术 2 万余例；擅长胸外科各类疾病的
（胸腔镜、纵隔镜、达芬奇机器人）微创
手术，尤其擅长肺小结节早期肺癌的诊
断及精准定位微创肺叶、肺段、亚段切
除手术治疗；擅长局部晚期肺癌的袖式
切除、隆突重建、气管肿瘤切除、结肠、
空肠代治疗复杂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
复发食管癌的挽救性外科切除、严重胸
外伤、巨大纵隔肿瘤、巨大胸壁肿瘤和
第一肋骨肿瘤等疑难复杂胸外科手术。
科室现有独立智能化手术室， 配套
Story3D-4K- 荧光超高清胸腔镜、超
声刀、多功能能量平台等最先进手术仪
器及手术器械， 正努力创建市内一流、
国内领先的胸外科专科。


